

朝阳区生态环境局2025年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表（第四季度）
	序号
	任务来源
	任务内容
	区级责任部门
	进展情况

	1
	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
第4项
	生态环境质量、能源、水资源等指标完成市级要求。
	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水务局
	1. 2025年，我区PM2.5累计浓度27.8微克/立方米（任务指标低于32微克/立方米），全市第10名，城六区第3名；同比改善12.6%，改善率优于全市平均水平。优良天数308天，达标率84.4%（任务指标不低于78%）；重污染天2天（任务指标不多于3天），同比增加1天。2. 截至2025年11月，我区8个国考、市考断面中有2个断面水质类别为Ⅱ类（亮马河南岗子七棵树、清河下段沙子营），6个断面水质类别为Ⅲ类（通惠河下段新八里桥、坝河下段沙窝、萧太后河黑庄户、西排干朝阳通州界、观音堂沟观音堂、大柳树沟孟家坟）。优Ⅲ比例达到100%，无劣Ⅴ类断面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达标。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。 3. 围绕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%的任务目标，持续推进做好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工作。积极开展土壤污染源头管控、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的服务和指导帮扶，扎实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工作，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良好。

	2
	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
第86项
	出台全面推进美丽朝阳建设方案，深化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工作，落实“0.1微克”攻坚行动，实施雨污错混接治理，打造无废城市、宁静街区。
	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水务局
	1. 出台全面推进美丽朝阳建设方案：持续推进落实《全面推进美丽朝阳建设实施方案》各项任务措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宁静街区：已完成麦子店街道宁静街区试点建设工作，并向生态环境部及市生态环境局报送工作成果。《中国环境报》专题报导《北京朝阳区推进“宁静街区”建设》。2. 完成《北京市朝阳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中期报告》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年度进展情况及1个减污降碳案例报送；对朝阳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初稿进行完善3. 聚焦施工、道路、裸地等重点扬尘问题，强化现场执法检查、非现场巡控及自测评估，全面落实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。全力开展污染过程应急应对，以工地、企业、车械减排为抓手，充分发挥科技监管优势，切实发挥减排应对实效。以空气质量、含绿量排名靠后街乡为重点，加强现场帮扶和入户指导，推动“一质一绿”持续改善提升。推动建成绿色共享钣喷中心、A级锅炉、A级汽修企业等示范标杆项目，以点带面形成协同发展、全域提升绿色发展新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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